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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燃气管理行政许可实施的几点看法
——试论国家、地方法规对燃气管理
行政许可规定不一致衔接实施问题

摘       要：  国家《城镇燃气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以来，许多省、市尚未做好地方性燃气管理法规与《城镇

燃气管理条例》的衔接实施工作，在燃气管理行政许可实施中存在未贯彻执行《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的情况 。本文以上海市目前实施燃气管理行政许可状况为主要案例，对《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与地方性燃气管理法规行政许可设定和实施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并以国家有关法律性

文件为依据，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与地方性燃气管理法规行政许可正常衔接实施进行了法

理分析，提出了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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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用事业管理署（200125）梁英俊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国家条例）

是我国第一部燃气行政管理法规，也是目前我国城镇

燃气管理中法律效律最高的法律性文件。该行政法规

的颁布和施行，应该对统一和加强全国性的燃气管理

工作发挥统领作用。但由于各地对国家条例和地方性

法规规定不一致处的衔接存在认识和理解的不同，致

使国家条例在施行一年多来未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作

用。下面本人就国家条例和地方性法规中行政许可事

项的衔接实施谈点粗浅看法。

1      国家条例和地方法规对行政许可设定和实

施存在不一致

因国家条例颁布和施行较晚，在国家条例颁布和

施行前，全国各省、市（指有立法权的省、市）为加

强本省、市的燃气管理工作，陆续出台了地方性燃气

管理法规。因立法认识、立法水平及各地情况的差异

等，必然存在着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条例规定不一致的

情况。从行政许可规定情况看，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条

例存在着“设定事项不一致，许可条件不一致，许可

审批权（实施）规定不一致”3种情况。下面以《上

海市燃气管理条例》（以下简称上海条例）为例，对

这3种情况差异作一简述。

（1）设定事项不一致。上海条例设定5个事项许

可，而国家条例总共设定3个事项许可。从两个条例

比较看，在许可设定数量和具体事项内容上都存在着

明显的差异。

（2）许可条件不一致。仅以燃气经营许可为

例，上海条例规定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需要具备

9项条件（第十八条），而国家条例规定取得“燃气

经营许可证”需要具备5项条件（第十五条）。比较

许可条件可看出数量上两者相差4项，内容上两者也

相差4项（国家条例有一项上海未规定，上海条例有3

项国家条例无要求）。

（3）许可审批权（实施）规定不一致。上海条

例对所规定的5项许可实行市级管理部门分层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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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经营许可和燃气设施改动许可规定由市市政局

（现为住宅和城乡建设委）审批（第十八条、第

三十八条）；燃气供气站点许可、燃气器具安装维

修许可和燃气企业停业、歇业许可（第二十条）规定

由市市政局所属的市燃气管理处审批（第十九条、第

三十六条、第二十条）。所属各区、县政府燃气管理

部门在燃气管理中无行政许可审批权。而国家条例对

其设定的所有燃气经营许可，规定都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审批。比较审批权可看出地方

条例和国家条例规定差异很大。

上述以上海条例为例，就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条

例对行政许可规定差异性情况进行了比较。从本人查

阅了解到的其他省、市地方性燃气管理法规与国家条

例对行政许可规定的情况看，上述“设定事项不一

致，许可条件不一致，许可审批权（实施）规定不一

致”3种情况基本都存在。

2      国家条例和地方性法规非正常衔接导致的

现实危害性

理论上国家条例颁布施行后，相关的地方性法

规与国家条例有抵触的，地方立法机构应该及时立、

改、废地方性法规。现实中，往往由于种种原因，地方

立法机构难以及时立、改、废地方性法规。而有关法规

上海条例行政许可事项审批 国家条例行政许可事项审批

1 燃气经营许可 市市政局 1 燃气经营许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
气管理部门

2 燃气供气站点许可 市燃气管理处 2 无

3 燃气器具安装维修许可 市燃气管理处 3 无

4 企业燃气设施改动许可 市市政局 4 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许可

5 燃气企业停业、歇业许可 市燃气管理处 5 经营者停业、歇业许可

上海条例燃气经营许可应当具备条件 国家条例燃气经营许可应当具备条件

1
有稳定的、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或者有生产符合标准燃
气的能力

1 符合燃气发展规划要求

2 有符合国家标准且与经营规模、经营类型相适应的燃气设施 2 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和燃气设施

3 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资金 3 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经营方案

4 有固定的、符合安全条件的经营场所 4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运行、维护和抢
修人员经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

5
有具备相应资格的专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经培训
合格的专业服务人员

5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 有完善的经营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制度

7
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抢险抢修人员和设备，以及燃气事故
处置应急预案

8
从事液化石油气经营活动的，应当有运输、接卸、储存、灌
装等生产设施、残液回收处置装置

9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表3  行政许可审批权（实施）对照表

表2  行政许可条件对照表

上海条例行政许可事项 国家条例行政许可事项

1 燃气经营许可（第十八条） 1 燃气经营许可（第十五条）

2 燃气供气站点许可（第十九条） 2 无

3 燃气器具安装维修许可（第三十六条） 3 无

4 企业燃气设施改动许可（第三十八条） 4 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许可（第三十八条）

5 燃气企业停业、歇业许可（第二十条） 5 经营者停业、歇业许可（第二十条）

表1  行政许可事项设定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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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部门又不及时提出国家条例和地方性法规衔接实

施意见，从而导致国家条例与地方性法规难以正常衔

接。目前，上海市的燃气行政许可就是这种情况。燃

气行政管理部门仍然在按照上海条例实施燃气行政许

可，基本未衔接国家条例有关行政许可规定。地方性

法规与国家条例有抵触，而又不能够正常衔接实施，

此种情况的存在对国家条例的实施、地方政府的信誉

和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等，都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1）有违上位法的立法目的。国家条例的施

行，主要是统一全国的燃气管理工作。而目前某些

省、市不做好国家条例与地方性法规的衔接实施工

作，仍然完全依照与上位法（国家条例）有抵触的地

方性法规实施燃气行政许可，这就使国家条例的实施

落空，有违国家条例的立法目的。

（2）有碍上位法实施的权威性。按照国家立法

法的规定，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律高于地方性法规。国

家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性质，其法律效律高于地方性法

规，属于地方性法规的上位法。根据一般法律原理要

求，法律效律低的地方性法规不得与上位法发生抵

触，否则抵触条款无效。而国家条例施行一年半后的

今天，某些省、市还在按照与上位法有抵触的地方性

法规条款实施行政许可，此种现象势必会严重损害国

家条例的权威性。

（3）有害政府的信誉和形象。国家条例不能够在

地方正常实施，给予社会的印象就是中央政府条例没有

用，地方政府不听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指挥不了下级政

府。此种状况势必有害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誉和形象。

（4）有损燃气经营主体利益。按照国家条例实施

行政许可，燃气经营主体无论在国家任何一地从事燃

气经营活动，所办理的燃气经营许可条件相同，这为燃

气经营主体从事经营活动提供了便利。从某种意义上

说，燃气经营许可证在全国通用。但若上下位法不能

够衔接实施，那么，燃气经营主体在各地从事燃气经

营活动，势必要反复办理不同的行政许可。这必将增

加燃气经营主体负担，有损燃气经营主体利益。

3      国家条例和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衔接实施

的法理理解

国家条例和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如何衔接实施，

以保证国家法制统一，体现法治的权威性，国家立法

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文件中多有涉及。只要我们

不畏艰难、勤于研究，在地方性法规难以及时“立、

改、废”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做好地方性法规与国家

条例行政许可事项的衔接实施是可以做到的。

（1）关于设定事项不一致的法理理解。国家条

例中规定燃气管理中行政许可事项为3项，而目前地

方性法规中规定的行政许可事项，与国家条例规定存

在着设定许可事项不一致（数量多或少于国家条例

设定许可事项，或设定事项内容不一致）的情况如

何解决呢？此种情况，国家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有明

确的规定。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本法第

十二条所列事项，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

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第十六条第

二款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

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

定。”行政许可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法规、规章

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

增设行政许可；”单看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按照逻辑推理换一种说法就是“已经制定法律、

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也

就是说地方性法规也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我们要特别

注意的是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中的“法律、行

政法规”，它指的是整部“法律、行政法规”而不是

“法律、行政法规”内部的条款。所以，上述行政许

可法第十五条所指“行政许可”可不可以设定，应该

指的是整部上位法已经设定行政许可事项时，地方性

法规能否另行设定与上位法事项不同的行政许可。单

看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我们认为地方性

法规可以在上位法规定许可事项之外，另行设立别的

事项的行政许可。但我们结合行政许可法第十六条第

二款规定理解，就会明确认识到在上位法已制定的情

况下，地方性法规中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在数量和事

项内容上都必须与上位法保持一致。通俗点说就是国

家条例设定了3项许可，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就不得再

行增设这3项许可之外的行政许可，只能对实施此3项

许可作出具体的规定。上述论述是就法理而言。而就

现实中中央政府要求精减审批的要求来看，国家条例

规定燃气管理3项事项行政许可，而地方性法规规定

多于3项行政许可也是不合理的。再就第十六条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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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规定看，在实施国家条例规定的燃气管理3项事项

行政许可时，也不得在此事项下再行增设行政许可。

就以上论述，对照上海条例5个行政许可事项看，上

海条例许可事项中，两个需要停止施行。燃气器具安

装维修许可（第三十六条）国家条例未规定，燃气供

气站点许可（第十九条）属燃气经营许可事项下增

设，此两项许可继续实施不符合国家行政许可法有关

规定要求，应予停止实施。

地方性法规不得增设与国家条例不一致的行政许

可事项，那么地方性法规可不可以减设或规定不实施

国家条例规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呢。对此，我国国家立

法法只对国家法律性文件在全国实施作出了规定，对

行政许可事项并无明文规定。本人就现实中中央政府

要求精减审批的要求来理解，经有关法律性文件发布

部门同意，在地方减设或不实施上位法规定的行政许

可事项应该是可以的。

上面论述的是上下位法的关系，所述法理关系当

然适用于已经制定并实施的地方性法规。概括来说就

是，现在各省、市燃气管理地方性法规所规定的行政许

可事项，在数量和事项内容上都不得超出国家条例规

定范围，超出国家条例规定范围的事项应停止实施。

（2）关于许可条件不一致的法理理解。国家条

例和地方性法规间，对同一事项行政许可需要具备的

条件规定多有不同。上述上海条例规定取得“燃气经

营许可证”需要具备9项条件（第十八条），而国家

条例规定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需要具备5项条件

（第十五条）。比较许可条件可看出数量上两者相差

4项，内容上两者也相差4项（国家条例有一项上海未

规定，上海条例有3项国家条例无要求）（见表2）。

此种情况在实施“燃气经营许可证”时如何处理，以

谁的条例为标准呢？国家行政许可法第十六条第三款

规定“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

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作

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返上位法的其他条件”。

本人对此款的理解是，地方性法规可以在上位法规定

的行政许可条件内进行细化，但不得增加行政许可条

件。结合国家条例理解就是，国家条例规定燃气经

营许可需要具备5项条件，地方性法规可以对条件进

行细化，但不得增加另外的与此5项条件无关的新条

件。以上海条例为例来说，上海条例规定取得“燃气

经营许可证”需要具备9项条件（第十八条），其中有3

项国家条例无要求，而这3项条件又与国家条例的5项

条件无关系，所以，这3项条件是无效的，应予取消。而

国家条例规定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需要具备5项

条件（第十五条），其中有一条上海条例没有规定，

那么在实施行政许可时，因有关法律性文件未对地方

性法规减少许可条件作出明确规定，从简化办事手续

角度看，本人认为上海条例确定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

可以不予以增加到行政许可条件中去。

（3）关于许可审批权（实施）规定不一致的法

理理解。如前述，地方条例和国家条例对行政许可审

批（实施）规定差异性较大（见表3）。国家条例规

定行政许可审批（实施）权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燃气管理部门”，并没有具体规定由哪一级人民政

府燃气管理部门审批，在此情况下，按照行政许可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 “地方性法规可以在法律、行政法

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

出具体规定。”的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本省、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

部门”的行政许可审批权。以上海条例为例，其规定

市级燃气管理部门统一行使本市燃气行政许可审批权

的规定是符合法律规定要求的，不一定非要将审批权

下放至各区、县。

结论：国家《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于2011年3月1

日施行后，在地方性行政法规与国家《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对燃气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不一致的时候，

各省、市应以行政许可法及其相关法律性文件为依

据，以《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行政许可规定为标准，

积极、稳妥地做好地方性燃气管理行政许可的实施工

作，以维护《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的权威性，发挥其

在全国燃气管理工作中的统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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